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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以食為天，但近期食品安全問題頻頻發生，日常生活中每日都要消費的食品都有問題，對整條食品供應鏈也

有影響，再加上全球化，食品原料來源逐漸全球化，導致食品供應鏈被拉長，故原料之可追溯性已成為重要議題。 

本研究應用多目標數學規劃式建立一供應商評選模式，在食品原料供應商的評估準則當中，採用成本、危害程

度、食品加工原料來源、需求量及供應商產能來做為評選供應商的評估準則，並考量到資源可使用量之限制，再針

對食品原料供應商選擇問題建構出模糊多目標數學規劃模式，輔以案例進行應用分析，以找出最適合之食品原料供

應商。 

研究發現，選擇的食品原料供應商均為危害程度較低的食品原料供應商，對於決策者來說原料來源為低危害程

度者較不易發生食品安全問題，而低危害程度的原料價格雖高，但原料品質也會隨之有所提升，決策者也願意先付

出高成本以保障食品安全。 

關鍵詞：可追溯性，食品供應鏈，模糊多目標規劃、供應商評選 

Keywords: Traceability, Food Supply Chain, Fuzzy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Supplier Selection 

 

1. 緒論 

食品為國人賴以維生的主要來源，加上食品工業的迅速發展，國與國之間食品往來日益頻繁，食品衛生安全與

品質問題也更加複雜，食品安全問題將直接危害到國人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儘管全球大多數的食品供應情況都

很安全，但隨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不斷被報導，再度暴露了食品安全對於消費者的隱藏威脅，而食品安全問題成

了國人最關注的焦點。例如2011年5月爆發的食品添加塑化劑事件，起源於部分食品上游原料供應商使用的食品添

加物「起雲劑」，使用廉價的塑化劑取代棕櫚油，影響不只飲料商品，還擴及糕點、麵包與藥品。政府單位驗出並

銷毀的含塑化劑食品達三千多公噸，多家台灣知名品牌廠商均無倖免(環境資訊電子報，2012)。繼塑化劑風波而

後， 2013年3、4月間，台灣嘉義縣調查站接獲檢舉稱，在食物中發現「毒澱粉」順丁烯二酸，全台各地衛生局隨

即展開稽查追查毒澱粉，發現疑摻有順丁烯二酸的澱粉產品即查扣封存  (亞太日報，2013)。 

食品安全也成為全球性難題，無論是開發中或已開發的國家都受此困擾。在全球化的時代，食品安全事件的影

響也呈現全球化，過去受污染的物品可能只會影響城市或鄉村，而現今卻演變成國際事件。歷年來全球各地接連被

報導一系列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凸顯了食品安全問題的嚴重性。例如：2008年9月，中國毒奶粉事件，原因是很多

食用三鹿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在其奶粉中被發現化工原料三聚氰胺  (新華網，2008)，

以及2011年5月，在德國爆發了腸出血性大腸桿菌污染蔬菜的事件，之前一直懷疑感染原是小黃瓜或是蕃茄，德國

確認感染病源是豆芽菜(TVBS新聞，2011)。 

食品安全問題頻頻發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由於食品安全的問題多與原料有關(如腸出血性大腸桿菌、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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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劑)和全球化的食品生產，消費者更加意識到食物的來源和營養成分。丹佛的Corona Research  公司的年度食品和

飲料消費者調查顯示，頭一次食品安全和可追溯性(Traceability)，比起除了新鮮度以外的其他所有食品採購因素，

甚至價格，更讓消費者關心(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資訊，2008)。可追溯性是農業食品的主要的必要條件，並已成為

一個重要的問題。可追溯性有助於食品召回，能夠為供應鏈上的經營者提供關於受到牽連產品的準確資料

(Ruiz‐Garcia et al., 2010)。 

以往食品管理主要在食品供應鏈的末端稽核，在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時，大多要求各地方政府衛生機關，進行下

游廠商產品之稽查及抽驗，以有限之人力物力企求阻斷危害擴大，不僅事倍功半，更引起人心恐慌，衝擊國內經濟。

為能有效管控食品供應品質，應由食品供應鏈源頭下手，建立一套原物料供應自主檢查機制，規定檢驗標準  (中國

時報，2013)。 

一個好的可追溯性能精確地追蹤整個供應鏈產品的位置和組成的歷史。然而，食品的製作過程過於複雜而不能

馬上找出食品供應的源頭，因為不同批次的原料轉變成不同的產品，在發生食品安全問題時，便不能有效率的處理

產品召回，過去的研究方法大多數是從可追溯性資訊系統的角度來看，在眾多文獻資料中很少發現關於應用以數學

規劃做為可追溯性之研究，為了提高可追溯性、減少產品的召回及被不良產品影響的消費者，本研究將應用數學規

劃做為可追溯性之研究，並加入供應商選擇評估的準則，建立完備的食品原料供應商選擇模型。歸納本研究之主要

研究目的如下： 

(1) 確認適合食品原料供應商之評選準則。 

(2) 利用模糊多目標規劃法(Fuzzy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FMOP)，建立一套有效的食品原料供應商評選

模式。 

(3) 透過有效的食品原料供應商評選模式，提供企業在食品原料供應商評估選擇上之參考。 

 

2. 文獻探討 

2.1食品供應鏈 

食品供應鏈是涉及多層次、多階段的複雜過程，可能由不同原料生產者、處理加工者、流通販賣者所參與，因

此過往發生食品安全事件之時，往往難以迅速診斷問題點以及釐清責任，甚至可能因為國際間的自由貿易，而造成

跨國的危害(許輔，2010)。食品供應鏈是指從初級生產到消費的各階段與運作之順序，包括食品與其成分之生產、

加工、配銷、儲存及處理，並包括預期與食品或原物料接觸的材料生產，也就是所謂的包裝材料，工業局更明確指

出今年起將食品供應鏈認證範圍，將往上游的原料與往下游的包裝材料，全都納入擴大食品的驗證範圍(黃聖儒，

2010)。 

食品供應鏈(如圖1)中，所有食品供應者和經營者皆必須對食品安全負責，產品在所有食品供應鏈中必須具有

可追溯性，即產品從原料生產、加工、包裝、運輸等環節的過程要有詳細紀錄，以增加供應鏈的透明度，如此一來

若產品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時，可透過這些紀錄追溯至該產品的源頭，並立即進行危害管控，提供產品回收效率及疾

病的控制標準。食品供應鏈通常用來從農業生產、收穫/屠宰、透過初級生產和/或製造、儲存和分銷零售或使用在

餐飲和消費者實踐的總供給過程。在食品供應鏈中的許多部門現在識別工作的夥伴關係，以實現安全、健康和高效

率的食品供應業務的最大利益的優勢  (Stringer et al., 2007)。 

 

圖1  食品供應鏈(Stringer et al., 2007) 

2.2可追溯性 

ISO 12875:2011  規範定義可追溯性標準是關於追溯歷史、應用和位置，可能包含產品的原料和零部件的來源、

加工過程的歷史及產品交付後的分與位置。可追溯性不僅包括能夠透過分銷鏈實體追蹤產品從原產地到目的地的基

本條件，還能夠提供訊息了解產品的組成和所經歷的過程(ISO News, 2011)。Moe (1998)提到可追溯性一詞可用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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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不同情境中，每個有不同的隱含意義： 

(1) 產品：涉及原料、原產地、加工歷史及交付後的分佈和場所。 

(2) 數據：涉及整個品管圈產生的計算和數據，有時是對品質的要求。 

(3) 校準：涉及國家或國際標準、主要標準、基本物理常數或屬性或者參考材料的測量設備。 

(4) IT和程式設計：涉及設計和執行對系統的要求。 

為了能夠追溯(Trace)產品並檢索相關訊息，生產者必須收集資訊來了解產品在生產各個階段(初級生產、加工、

分銷、零售和消費)的追蹤(Track)。因此，可追溯性可分為兩個主要功能：追蹤(Tracking)和追溯(Tracing)(圖2)。追蹤

可以被定義為跟隨一個項目往下游移動透過供應鏈的開始到結束的路徑的能力。追溯是透過記錄用來辨識在供應鏈

上游一個項目或項目群的來源的能力(Schwägele, 2005)。 

 

圖 2  沿著食品供應鏈的追蹤與追溯(Schwägele, 2005) 

2.3食品供應鏈的可追溯性 

原本可追溯性為測量儀器精度的術語，在工業產品的生產過程、品質管理與流通則是應用了此概念。那麼食品

的可追溯性是在美國奶牛發生牛海綿狀腦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問題時被提出，之後又擴大到了

蔬菜、肉類的問題上。而日本在2004年開始施行《牛肉可追溯性法》，規定必須進行國產牛的個體識別，並且對牛

肉的流通做記錄，除了牛以外也在蔬菜、穀物、加工食品等眾多領域推行與採取可追溯性措施，建立運用二維條碼、

無線射頻辨識標籤等資訊系統。(日經能源環境網，2012)。 

在眾多的食品安全問題，可追溯性已成為食品公司非常重要的議題。透過有效的可追溯系統提供品質標籤讓消

費者放心，此外，良好的可追溯系統成為一個重要的優勢，透過追蹤產品、生產過程和品質控制來建立公司品質。

最後，有效的可追溯系統應有助於產品的對策，以避免不必要的重複(Dupuy et al., 2005)。在食品供應鏈，經常追蹤

食品的生產批次或物流單位，而不是單獨的產品項目。如果食品安全問題來自於原料的批次，包含此原料的所有成

品都必須確定和召回。在食品業中，來自不同供應商的原料批，有著不同的價格和品質屬性經常混合在一起(Wang 

et al., 2009)。許輔  (2010)提到從各種食品安全問題事件中，除了事件的危害點並損失大筆金額外，也將危及企業體

的聲譽。因此，為方便執行追溯，在現行產品追溯實務上作以下建議： 

 

追蹤(Tracking) 

追溯(Tracing) 

主要生產者 

(Primary 

Producer) 

加工公司 

(Processing 

Company) 

經銷商 

(Distributor) 

零售商 

(Retail) 

消費者 

(Consumer) 

追蹤=下游資訊的提供 

(Tracking=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Downstream) 

追溯=上游資訊的提供 

(Tracing=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Up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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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制進貨量。 

(2) 減少批次數量。 

(3) 降低不同來源原料之混合。 

2.4原料危害程度 

美國自來水協會研究基金會(AwwaRF, 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2006)  使用一至五

級為嚴重程度和一至五級為頻率做為評估自來水的風險分類系統。以下是由AS/NZS4360:1999風險管理標準得出風

險因素矩陣(表1)來考慮風險，在量化評分的計算及判斷方面，風險因素  =  可能性*後果的嚴重性，危害評估最高

估分為25分，得分等於或大於六分的所有風險因素應被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小組視為顯著並調查更多的細節。水與食品均為日常生活中重要攝取來源，因此本研究將此自來水風

險評分做為原料危害程度之評分參考。用來計算風險因素之可能性和後果的嚴重性定義如表2。 

表 1  風險因素矩陣 

風險因素矩陣 

(Risk Factor Matrix) 

後果的嚴重性(Severity of Consequences) 

無關緊要 

(Insignificant)

輕微 

(Minor) 

中等 

(Moderate) 

重要 

(Major) 

嚴重的 

(Catastrophic)

可
能
性

 

(L
ik
el
ih
o
o
d
) 

幾乎肯定(Almost Certain)  5  10  15  20  25 

可能(Likely)  4  8  12  16  20 

中等(Moderate)  3  6  9  12  15 

不可能(Unlikely)  2  4  6  8  10 

少見(Rare)  1  2  3  4  5 

 

表 2  可能性和後果的嚴重性定義 

項目  定義  權重 

幾乎肯定  每天一次(Once a day)  5 

可能  每週一次(Once per week)  4 

中等  每月一次(Once per month)  3 

不可能  每年一次(Once per year)  2 

少見  每五年一次(Once every 5 years)  1 

嚴重的  公共衛生風險(Public health risk)  5 

重要  對經營許可的影響(Impact on Operating Licence)  4 

中等  對顧客約章的影響(Impact on Customer Charter)  3 

輕微  顯著影響(Significant impact)  2 

無關緊要  沒有影響或無法檢測(No impact or not detectable)  1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決策者如何在考量到食品供應鏈可追溯性的情況下，有效的選擇適合之供應商。以考慮食品供應

鏈的可追溯性，結合最小化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及成本作為目標函數，並考量現實環境中的資源限制，

選定其供應商評估準則進而採用max‐min演算法來發展模糊多目標規劃模式。 

3.1供應商評估準則 

Pal et al. (2013)  從文獻整理出對供應商的選擇各種重要的標準是：價格、品質、交貨期、歷史績效、保證與賠

償政策、生產設施與產能、技術、財務狀況、遵守程序、聲譽與地位、包裝及位置…等 18項標準。沈榮祿(2012)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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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食品/餐飲服務業供應商選擇模式研究中，發現因為現今的市場趨勢，除了成本、運送能力、品質、服務及公司

形象外，綠色供應、原料可追溯性、食品安全衛生也是選擇供應商重要的準則。許輔  (2010)提到從各種食品安全

問題事件中，除了事件的危害點並損失大筆金額外，也將危及企業體的聲譽。因此，為方便執行追溯，在現行產品

追溯實務上作以下建議： 

(1) 控制進貨量。 

(2) 減少批次數量。 

(3) 降低不同來源原料之混合。 

因此，本研究將對使用的準則分別為原料危害程度、成本、原料可追溯性和供應商產能進行評估，建構多目標

規劃模式期望能使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及成本極小化，進而從候選選的供應商之間選擇出合適的供應

商。 

3.2符號定義 

符號定義的定義如下所示： 

i：食品加工原料編號 

j：供應商編號 

k：完成品編號 

決策變數： 

ijkX ：完成品 k中供應商 j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的數量 

ijkY ：完成品 k中供應商 j是否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 
其他

供應食品加工原料中供應商完成品 ijk
ijkY  

0

1





  

參數： 

kD ：完成品 k的總需求量 

ikW ：食品加工原料 i占完成品 k總需求量的百分比 

ijC ：供應商 j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的產能 

ijP ：供應商 j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的價格 

 ijij RfCR  ：降低供應商 j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的原料危害程度的成本，為一函數值 

ijR ：供應商 j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的原料危害程度 

ijm ：向供應商 j購買食品加工原料 i的最小重量 

M ：一個極大正數 

3.3建立多目標規劃模式 

本研究綜合 Pal et al. (2013)、沈榮祿(2012)與許輔  (2010)  所提出的供應商評估準則，並針對各項成本及品質進

行評估，之後建構多目標規劃模式期望能使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及成本極小化，進而從一些評選的供

應商之間選擇出適合的供應商。選擇供應商的多目標規劃模型建構表示如下： 

目標函數一：食品加工原料來源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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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建議的供應商選擇模式是一種多目標混合整數規劃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其定義說明如下： 

目標函數 1：表示食品加工原料來源極小化 

目標函數 2：表示原料危害程度極小化 

目標函數 3：表示成本極小化 

限制式 1：表示需求被滿足 

限制式 2：表示全體供應商產能的限制 

限制式 3：表示為購買食品加工原料的最小重量 

限制式 4：表示確保能做成完成品 

限制式 5：表示預防決策變數衝突的限制 

限制式 6：表示決策變數非負及整數的限制 

限制式 7：表示二元的決策變數，若完成品 k中供應商 j供應食品加工原料 i時為 1；若＇無供應於完成品則為 0. 

3.4建立模糊多目標規劃模型 

在傳統數學方法中，通常利用明確且精準的資料來建立與評估其目標值，然而在現實的情境中，決策者通常無

法擁有精確完整的決策準則和限制條件的資訊，且爲了選擇供應商所收集的資料通常是模糊而不精確，因此使用模

糊理論，或許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為了處理這模糊現象本研究將發展一個具有明確及模糊限制式的模糊多目標規

劃模型。在此模糊多目標規劃供應商選擇模式中有明確目標和一些模糊或明確的限制式，因此一個模糊供應商選擇

數學規劃模式其表示方法如下所示： 

目標函數一：食品加工原料來源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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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模型中，第一個目標是食品加工原料來源極小化(11)，第二個目標是原料危害程度極小化(12)，第三個目

標是成本極小化(13)。另外，在需求限制式(14)中應確保需求被滿足。產能限制(15)在嚴格限制供應商最大產能。(16) 

為購買食品加工原料的最小重量限制。(17)為確保能做成完成品的限制。  (18)預防決策變數衝突的限制。(19)決策

變數非負及整數的限制。(20)二元的決策變數，若食品加工原料 i含第 k個食品加工原料批次用供應商 j的產品在完

成品時為 1；無用於完成品則為 0。一般而言，符號~  表示是模糊不精確的。在本模型中需求限制的參數是模糊不

明確的。 

3.5模糊多目標供應商選擇模型求解方法 

一個模糊多目標供應商選擇模式，其求解步驟如下所示(Amid ea al., 2006)： 

步驟一： 

根據買賣雙方的準則和限制來建構模糊多目標供應商選擇模式。對於不同的食品加工原料、供應商與完成品

的需求及產能建立限制式。 

步驟二： 

選擇目標將其當成單目標供應商選擇問題求得最大值與最小值解，以當作每一個目標函數和需求限制的隸屬

函數之上下界，並重複此步驟將所有目標一一求解。本研究將採用 Zimmermann (1978) max‐min演算法求解，找出

目標函數的下界(  lower bounds)與上界(upper bounds)，由於需求被建模為三角模糊數(L, M, U)，其計算方法分別說

明如下： 

目標函數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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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用加權平均法(weighted average approach) 機率密度函數(beta probability function)對模糊限制式解模糊化。 

步驟五： 

使用步驟二到四得到的結果，加入目標函數偏好權重，建立明確單一目標線性規劃模式，並求解此單目標模型。 

 

4.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將利用所發展之模糊多目標模式，以一食品加工廠之案例為例並假設其相近的數據，透過代入本模式流

程來說明其應用方法。 

4.1案例簡介 

針對本研究所發展的模糊多目標模式，將以 A食品加工廠案例為例，藉由假設相近之數據來驗證本研究所發展

之供應商評選模式之可行性。A 食品加工公司主要產品為魚丸及蝦丸，堅持只用 100%的新鮮肉品製作純肉漿，過

程注重衛生、產品的新鮮度，隨時掌控產品每一個細節與流程，使產品達到最佳的品質狀態，並要求食品衛生安全，

讓消費者食用更安心。 

此研究假設案例中，透過買方決策者(Buyer)向賣方供應商(Supplier)購買新鮮食品原料進行食品之加工生產，依

據不同系列之產品，希望評選出高品質、低成本與低危害程度之賣方，而不同之賣方供應商因為其產品特性、生產

產能或是設備器具的不同，對於其品質、成本以及危害程度亦有不同之結果；而食品加工的原料將會混合不同或相

同之供應商原料，並加工製成完成品(圖 3、圖 4)。 

 

 

 

圖 3  丸子(原料加工至完成品)製造過程 

 

 

 

 

選肉  削肉  打漿  成形  水煮  冷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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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魚丸、蝦丸(原料加工至完成品)製造過程 

A公司主要生產的產品有魚丸及蝦丸。因此，A公司須選擇食品原料供應商來購買原料，並將原料加工製成完

成品，由於魚肉及蝦肉的用量較多，因此可向多家供應商購買，而食鹽及地瓜粉用量較少，因此只各向一家供應商

購買。 

A公司向三家魚貨及鮮蝦供應商(j=1,  j=2,  j=3)購買魚肉(i=1)及蝦肉(i=2)、三家食鹽及地瓜粉供應商(j=4,  j=5,  j=6)

購買食鹽(i=3)及地瓜粉(i=4)，來加工製成魚丸(k=1)及蝦丸(k=2)。其每一種完成品的需求量為模糊不固定的，如表 3

所示。 

四種食品加工原料占每一完成品總需求量的百分比如表 4 所示。四種食品加工原料之供應商產能限制如表 5

所示。每一個供應商最小訂購量如表 6所示。四種食品加工原料之供應商供應食品加工原料的價格如表 7所示。每

一個供應商之食品加工原料的原料危害程度如表 8所示。每一個供應商之食品加工原料的原料危害程度成本如表 9

所示。 

表 3  完成品需求量 

完成品 k  需求量(悲觀值、最可能值、樂觀值) 

魚丸(1)  1900  2000  2300 

蝦丸(2)  800  1000  1100 

 

表 4  原料占總需求量的百分比 

完成品 k 
食品加工原料 i百分比  (%/單位) 

魚肉(1)  蝦肉(2)  食鹽(3)  地瓜粉(4) 

魚丸(1)  0.7    0.02  0.05 

蝦丸(2)  0.2  0.6  0.0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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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供應商產能 

供應商 j 
食品加工原料 i產能限制(公斤/單位) 

魚肉(1)  蝦肉(2)  食鹽(3)  地瓜粉(4) 

1  1000  550     

2  950  600     

3  1100  500     

4      120  240 

5      100  250 

6      110  200 

 

表 6  最小訂購量 

供應商 j 
食品加工原料 i最小訂購量(公斤/單位) 

魚肉(1)  蝦肉(2)  食鹽(3)  地瓜粉(4) 

1  115  110     

2  100  120     

3  125  100     

4      60  120 

5      70  130 

6      50  100 

 

表 7  供應商價格 

供應商 j 
食品加工原料 i價格(元/公斤) 

魚肉(1)  蝦肉(2)  食鹽(3)  地瓜粉(4) 

1  150  165     

2  130  180     

3  170  150     

4      20  48 

5      12  60 

6      10  40 

 

表 8  原料危害程度 

供應商 j 
食品加工原料 i危害程度 

魚肉(1)  蝦肉(2)  食鹽(3)  地瓜粉(4) 

1  16  20     

2  20  15     

3  12  25     

4      3  8 

5      4  6 

6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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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原料危害程度成本 

供應商 j 
食品加工原料 i危害程度成本(危害程度之 10倍) 

魚肉(1)  蝦肉(2)  食鹽(3)  地瓜粉(4) 

1  160  200     

2  200  150     

3  120  250     

4      30  80 

5      40  60 

6      50  100 

4.2案例模型之建立與求解 

本研究將利用上述所提出之模型來建立案例公司之模糊多目標數學規劃模式。其求解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一：將案例原始資料帶入模糊多目標供應商選擇數學模式 

根據上述的案例資訊來建構模糊多目標供應商選擇模式。 

步驟二：以單目標問題形式來求解並決定各目標函數與限制式可行解區域之上下界 

本研究將利用單目標的最佳解為參考依據，來決定每一個目標函數的上下邊界，採用 Zimmermann  (1978) 

max‐min 演算法求解， },{ yx 表示 },{ kk LU ，其結果為 ),,( 321 ZZZ =({13, 8},{186, 73},{2,558,390, 629,100})。 

步驟三：根據各目標函數上下界，找出所對應線性隸屬函數值 

運用各目標值上下界，界定模糊混合整數多目標數學規劃問題三個目標函數及限制式所對應的線性隸屬函

數；隸屬函數的值域範圍介於﹝0,1﹞區間，可以適切表示各目標函數的模糊渴望水準。如表 10所示： 

表 10各目標之隸屬函數值 

  μ=1  μ=0 

Z1  8  13 

Z2  73  186 

Z3  629,100  2,558,390 

步驟四：將模糊限制式解模糊化 

本研究運用 Lai and Hwang (1994)的加權平均法解模糊，在最低可接受水準 =0.5下，分別指派權重為最可能

值=4/6、最悲觀值=1/6以及最樂觀值=1/6，經解模糊計算後其需求量分別為魚丸=2033、蝦丸=983。 

步驟五：考慮決策者偏好權重，建立明確單一目標線性規劃模式 

使用步驟二到四得到的結果，加入決策者對目標函數偏好權重，建立明確單一目標線性規劃模式，並求解此

單目標模型，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及成本三個決策因子之權重分別為： 1 =8/10， 2 =1/10， 3 =1/10。 

4.3案例實證結果與分析 

經計算後所求得選擇供應商之模糊多目標數學規劃輸出解分別為：食品加工原料來源(Z1)為 8、原料危害程度 

(Z2)為 73、成本(Z3)為 708,470 元。在魚丸中，向供應商 1 購買魚肉 324 公斤、供應商 3 購買魚肉 1100 公斤、供應

商 4購買食鹽 60公斤以及供應商 5購買地瓜粉 130公斤；在蝦丸中，向供應商 2購買蝦肉 590公斤、供應商 3購

買魚肉 197 公斤、供應商 4購買食鹽 60 公斤以及供應商 5 購買地瓜粉 130 公斤；決策者對於該決策的總體滿意度

及各目標滿意程度分別為 L=0.9955,    111   xZ ,    122   xZ ,    9550.033   xZ 。 

由上述資料分析發現，最後選擇的食品原料供應商不論是魚肉、蝦肉、食鹽及地瓜粉，均選擇危害程度較低的

食品原料供應商，可能原因為低危害程度的食品原料供應商，對於決策者來說原料來源為低危害程度者較不易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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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問題，而低危害程度的原料價格雖高，但一般來說成本較高的話，原料品質也會隨之有所提升，決策者也

願意先付出高成本以保障食品安全；Z1(食品加工原料來源)的決策滿意水準(1)等於 Z2  (原料危害程度)的決策滿意水

準(1)並優於 Z3  (成本)的決策滿意水準(0.9589)。總結來說，經由本研究所建構之模糊多目標數學模式計算後所產生

總目標之滿意度為 0.9959。這就表示在此多目標的原則下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式不但可以兼顧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

料危害程度和成本最小等三個目標，而且各目標均能達到決策者的偏好標準。 

 

5. 結論 

在建立食品原料供應商選擇的模式上，本研究主要是以模糊多目標數學規劃法，建構一套兼顧食品加工原料來

源、原料危害程度和成本最小等三個目標的供應商選擇模式；並且透過模糊多目標數學規劃可以同時處理多個不同

目標的特性求解此供應商選擇問題，綜合以上彙整討論後，將對本研究做總結說明和研究的成果，並且針對研究不

足之處以及未來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5.1結論 

民以食為天，儘管經濟再不景氣，國人還是需要飲食，但近期連續爆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從吃的到用的生活上

每日都要消費的食品都有問題，甚至影響食品供應鏈上游的原料到下游的成品，而食品安全也不是特定地區的問

題，因為國與國之間的交流頻繁，食品安全問題也成為全球化的問題，食品供應鏈也因此被拉長，顯現出可追溯性

的重要。 

供應商選擇在食品供應鏈的體系中是重要的課題，有許多的因素會影響食品原料供應商選擇策略，所以單目標

建構模式並無法完全表達現實決策之所需，有些重要的因素例如成本、危害程度、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及供應商產能

也會影響供應商的選擇。在食品原料供應商的評估準則當中，本研究採用成本、危害程度、食品加工原料來源、需

求量及供應商產能來做為評選供應商的評估準則，並考量到資源可使用量之限制，再針對食品原料供應商選擇問題

建構出模糊多目標數學規劃模式，且以案例進行分析，接著加入目標函數偏好權重，以找出最適合之食品原料供應

商。 

綜合以上所述，本論文可歸納出下列幾點結論： 

一、 本文結合了多目標及模糊數概念建構出食品原料供應商評選模式，經案例實驗證實本模式能夠在不確定的環

境下，選擇出合適的供應商以及採購數量，同時亦考量到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多寡之影響，使其能夠更符合實

務上食品加工公司所追求之策略目標考量。 

二、 相較於先前之研究，因為較少有同時考慮食品加工原料來源與其他評估準則之供應商評選標準組合，以目前

供應鏈愈趨於重視可追溯性所帶來之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應同時考慮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及其他重要的評估

準則才能夠符合目前實務上食品供應鏈之執行。 

三、 運用模糊多目標方法求解優於最佳解模式每次僅能求解單一目標函數的限制，本文模式可同時追求最小食品

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和成本等三個目標函數，並加入決策者之偏好權重，使決策者可視實務情況來

決定各模糊目標的相對重要性，以求得較高的滿意度及最佳解。 

四、 經過實證測試後，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之食品原料供應商選擇模式，在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

和成本等三個目標上均有不錯的滿意程度，此亦證明本研究所建構模式在現實上之可行性。 

5.2研究貢獻 

不論是在實務上或是學術上，對於可追溯性之衡量計算存在著數種評估方法，採用哪一種方法確實是個難題，

但無論運用何種可追溯性評估方法也都具有不確定之特性存在；由於食品安全問題一再爆發出來，漸漸地國人開始

注意到食的安全之重要性，對於生產方式、過程與明確標示等限制與建議逐漸被討論，相關規定亦更加嚴格，而這

個問題在食品供應鏈上是環環相扣的，並非獨自努力就能得到改善，唯有選擇正確的合作夥伴共同致力於減緩食品

安全之影響，才能提升食的安全之目標，而本研究所建構之食品原料供應商評選模式，能提供供應鏈解決上述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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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型在管理以及應用上有以下幾點主要貢獻，其分述如下： 

一、 雖然國內研究供應商評選的論文不在少數，但針對食品業為樣本的量化研究卻很少，本研究模型將食品加工

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和成本三個極為重要的選擇標準列入目標式中作為本研究基礎，以建立一個較完整

的供應商選擇模式，期望日後能夠給於學術界在研究食品業相關議題時，賦予一個新的參考架構。 

二、 模型中納入目標權重的概念，因此，即便決策者對目標的重視程度不同，本研究模型也能精確地改變權重係

數，進而計算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原料危害程度和成本的目標值以及各目標值的滿意程度，這種加權的機制

有助於決策者篩選出合適的供應商。 

三、 本模式用食品加工原料來源做為可追溯性之量化研究，提供一新的思考模式，並應用了模糊需求限制因素，

來提高模式對實際情況的實用性，希望在考慮食品原料供應商評選供應商之議題上，對實務以及學術上能有

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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